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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企业获得境外土地使用权需要哪些部门审批？

公司名称 腾博智慧云商股份有限公司推广部

价格 .00/件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绿景红树湾壹号1805

联系电话 18938955250 18938955250

产品详情

8月28日，比亚迪(002594)公告旗下的比亚迪电子(00285.HK)宣布计划以人民币158亿元(等值22亿美元)，
现金收购捷普新加坡位于成都、无锡的产品生产制造业务，包括现有客户的零部件生产制造业务。

那么企业出海投资需要办理哪些备案手续呢?今天腾博国际王小姐一一给大家解读!

一、境外投资备案与核准要点

境外投资备案是指中国企业在进行境外投资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向相关主管部门申请备案或者
核准的程序。

(一)

境外投资备案与核准的适用情形

商务部发布的《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商务部令2014年第3号)将“境外投资”定义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
内依法设立的企业通过新设、并购及其他方式在境外拥有非金融机构企业或取得既有非金融企业所有权
、控制权、经营管理权及其他权益的行为。具体的情形包括：获得境外土地所有权、使用权等权益;获得
境外基础设施所有权、经营管理权等权益;获得境外企业或资产所有权、经营管理权等权益;新建或改扩建
境外固定资产;新建境外企业或向既有境外企业增加投资;新设或参股境外股权投资基金;通过协议、信托
等方式控制境外企业或资产等。

(二)

境外投资备案与审核的主管部门

1.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企业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11号)第六条规定，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在国
务院规定的职责范围内，履行境外投资主管部门职责，根据维护我国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需要，对境
外投资进行宏观指导、综合服务和全程监管。

2.商务主管部门

《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商务部令2014年第3号)第五条规定，“商务部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
列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商务主管部门负责对境外投资实施管理和监督。”

3.外汇管理局

《境内机构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管理规定》(汇发〔2009〕30号)第三条规定，国家外汇管理局及其分支机构
对境内机构境外直接投资的外汇收支、外汇登记实施监督管理。第五条规定，国家外汇管理局可以根据
我国国际收支形势和境外直接投资情况，对境内机构境外直接投资外汇资金来源范围、管理方式及其境
外直接投资所得利润留存境外的相关政策进行调整。

外汇管理局于2015年2月13日发布《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进一步简化和改进直接投资外汇管理政策的通知
》(汇发〔2015〕13号)，改由银行直接审核办理境外直接投资项下外汇登记。企业可自行选择注册地银行
办理直接投资外汇登记、相关账户开立、资金汇兑等业务。

以上内容由腾博国际王小姐根据经验撰写，详情请点击主页咨询

腾博成立于 2005 年，是一家集全球商务、科技、投资于一体的企业高端服务提供商，秉承着贴心服务创
造价值的核心理念，在严格风控的前提下， 为全球企业提供战略定位、政策咨询、财税代理、行业准入
、跨境通行、金融牌照、全球布局等多元化服务。作为深圳早期深耕商事服务行业的企业之一，腾博拥
有丰富的价值沉淀与社会资源，并一直遵循专业态度与卓越服务准则，致力为企业的发展作
出重贡献。截至目前，已成功为超 10 万家企业及个人提供优质的金融与商务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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